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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0202020202020〕〕〕〕66662222 号号号号    

────────────────────────────────────────────────────────────    

    
 

关于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峰予以 

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中俄丝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人； 

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锐风电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 

王  峰，中俄丝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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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2020 年 4 月 1 日，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公告》称，2020 年 3月 30 日，

中俄丝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俄丝路）、中俄地区合

作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俄发展）通过接

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股份合计

1,368,423,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9%；公司由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变更为由中俄丝路和中俄发展拥有公司最

大表决权份额，王峰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俄丝路、中俄发展

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峰未能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3

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未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

面报告、通知公司并予公告，亦未能提供财务顾问对本次权益变

动报告书出具的核查意见。 

另查明，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股票价格已连续 12

个交易日低于面值，存在较大退市风险。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分别于 2020 年 4月 3日、4月 28 日发布《责令暂停收购事先告

知书》（〔2020〕15 号）、《关于对中俄丝路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采取责令暂停

收购措施的决定》（〔2020〕69 号），责令中俄丝路、中俄发

展暂停收购，在改正前不得对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动是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和投资者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在公司存在较大退市风险的情况

下，市场对表决权委托引起的控制权变动尤为关注，相关信息及

时依法合规披露尤显重要。公司收购人中俄丝路、中俄发展及其

实际控制人王峰在相关事实发生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编制并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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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权益变动报告、提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违反了《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第五十六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23 条、第

11.9.1 条等有关规定。 

中俄丝路、中俄发展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峰在异议回复中提出

如下申辩理由：一是本次收购主要出于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提升公司质量的目的。二是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后，中俄丝

路、中俄发展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峰未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权。三

是相关方先后联系了 4家券商作为此次收购的财务顾问，但相关

券商后续均因不明理由退出，加之疫情等因素对沟通工作的影

响，导致公司未按规定及时编制并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四

是《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如公司未能成功保持其上市地位则

协议自动解除，目前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五是相关方无规避履行

委托事项信息披露义务的主观故意，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

局《责令暂停收购事先告知书》后坚决执行并暂停收购。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上述异议理由不能

成立。上市公司收购为市场高度关注事项，收购人应当审慎筹划、

稳妥推进，并依法合规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中俄发展、中俄

丝路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峰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能聘请到财

务顾问就收购事项出具核查意见的情况下实施收购，且未能履行

相应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法定义务。4家意向财务顾问

因不明理由退出不能成为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疫情影响亦不构

成对其履行相应法定义务的实质障碍，相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本次收购目的、控制权是否实际行使、《表决权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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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自动解除、被暂停收购等理由，与相关责任人未按规定履行

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义务的违规行为无直接关系，不影响对其信息

披露违规行为的认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

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7.2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中俄丝路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

际控制人王峰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上市公司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保证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有关公

司的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七月一日 

 

    


